
最新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模板6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篇一

生命各有活法，活着要有所念意。初识许三观，觉得本可以
用双手创造生活，却偏偏选择卖血。但他的境遇，人物的生
存状况，又或许将前一疑问淡然。卖血为了生计，为了妻儿
生活，这个人物有自己的嬉笑怒骂，爆粗口，有自己的道理，
这些道理或是自私，或是不义，或是封建……但，一切的不
完美，在亲情的珍贵中令我原谅他的不足。即便认为大乐不
是亲生，会大骂，会在自我心里寻一个理，这种血缘观的重
视，又会在大乐遇到事情时，让他去为其卖命。从这一点看，
许三观重情重义。即便许玉兰被推到风口浪尖，遭到所有人
的欺压，许三观仍会在批斗结束后，带着米饭，下面藏着肉，
去照顾她。一共卖了十一次血，为了妻儿，为了家庭。直到
最后一次，已经60多岁……我曾一度想，难道就只能这样生
存吗？但文学的世界就是这样，以一个人的现实，揭露着某
一个并不光明的角落。

这样的人似乎更加真实，每次都会被其卖血后的身体状况所
牵动，又每每在一两炒猪肝，二两黄酒中存活下来，这或许
是一个滑稽的悲伤戏谑吧。这个由血去换生存的交易中，有
各种黑幕，压榨获利的李血头，在以及以这个人物为主的相
关人卖血的不幸与生离死别。许三观一直在挣扎，与生命挣
扎，与舆论和自我内心挣扎，与那无能为力的世道挣扎，挣
扎的最后，他的结局也似乎还好。不至于像福贵悲绝到底，
剩下一头诉与悲苦的老牛。余华反映的是一个人，一个特有
的时代中走过来的人。这些人从来不完美，但是却在与命运，



与生活在斗争。无论最后会安于生活，还是对生离死别的现
实所麻木，这些人都是值得让人去尊敬的。以最悲的现实，
写着这世间底层小众的喜怒哀乐。且以悲情的现实，调动大
多数人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追问与思考，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与指导。

卖血的目的是为了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所牵挂的家人。
大抵活着第一意义即是如此。在许三观的命运中，另人动容
的是父子情深，三个孩子或是那苦困生活中的一丝慰藉。我
记得文中写到，三乐看到许三观哭，自己也跟着哭，没有原
因，只是看父亲哭。三乐似乎在是非观的选择上很单纯，没
有被人情，生活所磨去棱角。童言无忌，是母亲许玉兰道诉
生活悲苦的树洞。三乐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在糖果店站很
久，在别人家的.门口睡着了……这些无忧无虑的刻画，似乎
是在反衬那人性的不完美。三乐不必去为生存所累，有着人
性的本真，无忧无虑，单纯，干净。三乐的形象，总会在简
单中让我得到一丝感动。这个形象给那些心怀私利，丑恶的
现实以重重的回击，三乐是我个人最不想其被伤害的一个角
色，即便命运在作者笔下，由作者掌握。

这种卖血的交易，或暗黑，或者是迫不得已。之前看到关于
卖血，血浆交易的新闻。觉得现代医疗化科学，人的生命生
存似乎是在进步，又似乎是在充满不安。医疗卫生，医患关
系，疾病，人的健康价值观，人的生存观，各种不光明的交
易，丑恶或多或少的存在。活着是为了活着，生存也应该是
以好的方式生存。许三观的卖血是小我的生存，在那条新闻
中有一个以卖血浆为营利的产业。当生活拮据时，有许多人，
选择去卖血浆。出于为人的道义，可能这种方式存在隐忧，
即便我们直面现实，却未必能在道德观的层面上予以最好的
解决方式。所以从医疗健康的行业来看，从自我的价值观来
看，皆是责任重大。每一个个体的生存，从小我到大我，一
样需要同等的认真。余华先生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一直是认真
的，认真的看着这个世界角落里的真实。读完《活着》，读完
《许三观卖血记》，我想对于生命，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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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篇二

当别人掉进泥潭的时候我尽力伸出我的手，然而他还是掉进
去了;当我处在泥潭边缘别人害怕被我连累跑的远远的，然而
我还是出来了。

一代人的故事，多代人的回味。《许三观卖血记》绝对是一
本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读了让人很有代入感，觉得处
于那个时代生活的底层民众真的是无可奈何!

许三观一次次的卖血，为了生活，为了治病，为了孩子…

许三观千辛万苦抚养长大的儿子是个白眼狼这是他之前没有
想到的。许三观对孩子的纵容、孩子对许三观的不孝顺、结
尾父子俩的争吵，我觉得这本书的高潮也就是结尾那部分吧!
看完让人很难忘记。

许三观的悲剧，许三观儿子的喜剧!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篇三

读完此书，除了浅显易见的爱，总觉得作者应该还有想要表
达。思之良久，得“公平”二字。

许三观在农村里知道了卖血，为了证明自己身子骨结实去卖
了第一次血，也吃上了炒猪肝黄酒。公平就是他想要和大家
一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卖过血的男人，一个可以娶女人的男
人。

许三观用了一个许玉兰父亲无法拒绝的理由“要是嫁给了我，
我本来就姓许，生下来的孩子也不管是男是女，都姓许，你
们许家后面的香火也就接上了”。公平就是香火的延续。



许三观为了给一乐惹的祸，把许玉兰的家具要回来，卖了第
二次血。公平就是要让这个家继续下去。

许三观和林芬芳干了事，卖了第三次血。公平就是他和许玉
兰一人犯一次错，公平就是他要给林芬芳买肉骨头、黄豆。

许三观为了让家人吃上一顿好的，又卖了第四次血。公平是
他作为这个家的当家人他有这个责任。公平是卖血换来了家
人的一顿好饭。

许三观对一乐的区别对待，对何小勇的车祸救助，对许玉兰
的批斗送饭，卖血给一乐钱，卖血请二乐队长吃饭，卖血给
一乐治病……许三观一直在公平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到最
后，他想吃猪肝黄酒，虽然有了钱，但是他依然想着那公平
的开始，卖血才能吃猪肝黄酒，但是生活却不对公平了，他
老了，他的血不值钱了，不能换猪肝黄酒了。

最后他知道生活并不公平，“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
眉毛长”。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篇四

第一次知道余华这个名字，是因为《活着》这本书。虽然时
间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我仍对《活着》里的一些情节和语
言念念不忘。《许三观卖血记》这部小说，我虽早有耳闻，
却一直未曾拜读，更不知道它也是余华的作品。近日，工作
稍闲，心血来潮地来到住处附近的风度书房闲逛，无意间看
到书架上赫然摆放着《许三观卖血记》，随手抽来、瞄一眼
封面，才知道此书作者就是余华，于是毫不犹豫地借回家。

我看书有一个习惯：首先了解作品的作者，再看字数，接着
读著作的前言、序言、后记等，继而是浏览目录，最后才是
逐字逐句从头读到尾。



了解著作字数主要是想大致摸清该作品的篇幅大小，以便预
估阅读该书的所需的时间；看前言、序言、后记等，虽然多
少有“剧透”的嫌疑，但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了解该作品背后
的故事；看目录，则能帮助我从整体上把握该书的行文脉落。

看完《许三观卖血记》的序言和后记，才知道这部著作早已
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如此有名的小说，我却一无所知，
随即便产生了“相见恨晚”的感觉。迫不及待翻开正文读了
起来，哪知一旦开始就根本停不下来。小说文字虽朴实，却
格外吸引人，不少描述特别幽默，阅读期间时不时爆出“猪
叫般”的笑声。

许三观有时虽表现得有点狭隘甚至自私，但他的内心是善良
的。11次卖血，7次与一乐有关，一乐不是他亲生的，但许三
观却心甘情愿地为其付出。有一个细节特别感人，对毕生的
情敌何小勇，他原本是恨之入骨的，但在何小勇出车祸、生
命奄奄一息之时，他苦口婆心地教导一乐爬上烟囱高处给何
小勇招魂。为消除一乐“非亲生”的心里阴影，他又以菜刀
割脸的方式向公众宣誓与一乐的父子亲情。许三观的善良还
表现在对老婆许玉兰的身上：文革期间，他给许玉兰送饭时，
偷偷把肉和菜放在米饭下面，表面上只给白米饭，惩罚她、
和她划清界限，其实内心还是对她一如既往地好。

花大约两个晚上的时间，看完这部15.5万字的小说，这是为
数不多让我有“废寝忘食”冲动的小说之一（当然，在强大
的自律和生物钟的胁迫下，终究没有将“废寝忘食”付诸实
践）。看完这部小说，以下几个感受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一）原来时代背景的交代，可以用这样一种白描的方式呈
现出来。

书中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背景的
描述都是通过“许三观对许玉兰说：”这样的类似于唠家常
的方式呈现，这样的叙事形式既符合许三观作为普通老百姓



的角色定位，又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毫无违和感”的阅
读体验。

（二）我国那时候的物价真是超级稳定。

许三观卖血11次，每次400毫升，每次卖血所得均为35元，从
第一次懵懵懂懂跟风卖血到最后一次为救一乐而被迫卖血，
许三观从一个未婚小伙子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主人公
容颜、年岁在变，时代更是沧海桑田地变更，唯一不变的只
有物价，时间过去二十多年，卖血的价格始终维持在35元400
毫升的水平，没有多一分也没有少一分，而且这35元钱的购
买力也未曾有任何减弱。十几年如一日的物价，让生活在如
此高通货膨胀年代的我羡慕不已！

（三）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时代的相同场景中重复，竟能
给人带来如此震撼的感受。

“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这几乎成为
书中每一位卖血者卖血后犒劳自己的唯一方式，这亘古不变
的犒劳手段，在书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现，每一次看似重复的
描述，都给人不一样的感受。表述虽简单粗暴，但却入脑入
心，下次献血完毕，我或许也要不由自主地说一句“一盘炒
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篇五

他是那个年代的背景里最平常的小人物，没有太多文化却无
私善良。在穷困的旧中国，大部分的人只能解决自己的温饱
问题，家中遇难时，他们只能想到卖血，也只能卖血，因为
他们什么都没有。故事中许三观卖了八次血，为妻子，为三
个儿子，从未想到过自己，精神的折磨，身体的摧残，一次
又一次，许三观都将困难解决。

许三观是个真男人，是个好父亲。谈起一乐，人们都说他长



得像妻子许玉兰的情人何小勇。因为这事，许三观觉得自己
当了“乌龟”，他恨，他恼，他不再喜欢一乐，他也愁，为
什么他最喜欢的一乐是别人的儿子。饥荒时，许三观卖血带
妻子、二乐、三乐去吃面条，却唯独不带一乐去，这是他卖
血的钱啊!他怎么舍得让别人家的儿子共享呢?在知道一乐无
比委屈后，他心软了，带着一乐去吃面条，并且在以后的日
子里，对待一乐如亲生儿子。最动人的是一乐患病时，他去
筹集医药费，一路靠卖血艰难来到一乐作文治病的上海，而
这其中的艰辛又有谁知道。他身子发虚晕倒醒来再卖，终于
在上海见到思念至深的儿子，许三观就是这样散发父爱的光
辉。

故事的最后，许三观想为自己卖一回血，他怀念以往卖完血
后在胜利饭店吃炒猪肝，喝黄酒的时光，却发现自己的血不
再有人收了，妻子许玉兰对他说：“我们现在不用卖血了，
现在家里不缺钱了，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要什么!”

没有华丽情节，《许三观卖血》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听余
华讲述一个小人物的悲欢。感叹许三观这一生坎坷的命运，
面对不同逆境，他选择乐观。全书以卖血为主线，将许三观
的一生勾勒出来，也让这个男人有血有肉，他隐忍善良，他
人性的光芒体现出对四叔、对妻子刘玉兰、对情敌何小勇和
出轨的林芬芳身上。

哭着，笑着，看完这本书，心中早已悲喜交织，这样的爱也
很珍贵。世上像许三观这样的父亲真的很伟大，尽管他们平
凡或卑微，但是他们也很崇高，值得我们用一整颗心去爱戴。

法国的《读书》杂志介绍说：这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是
外表朴实简洁和内涵意蕴深远的完美结合。

特殊的年代，人们就有特殊的活法，那个时代困难无法想象，
可许三观并不遗憾而是满足与幸福;处在和平时代的我们有什
么理由不感到满足呢?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想，我们也该去寻找我们心底那个许三观了。

许三观卖血记读后感篇六

小说几乎没有什么的明显的高潮，但是又有一波接一波的感
觉。人物性格似乎简单，但是又如此的矛盾，有些情节可以
说是很可笑，但是又觉得也许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性和劣
根性。许三观和徐玉兰的糊涂婚姻仅仅是因为可笑的八角三
分钱，但仅仅因为如此何小勇就曝露了自身的无情与自私;当
许三观知道徐玉兰的不贞时气急败坏，一反常态，不再唯妻
子命是从，看着方铁匠搬自己家东西帮忙不说还更卖力气，
对于养了九年的一乐，心情十分复杂，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始终走不出他是别人儿子的阴影。而徐玉兰的心情呢?到底他
已成为这一家的女主人，她可以在不为妇之前，痛快的花掉
八角三分钱，但是在嫁给许三观后，她比谁都会过日子，大
声的对菜贩砍价还肆无忌惮的挑选每一颗菜，未雨绸缪平日
攒米，以备不时之需，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但
是也许她的遗憾就是她经常说的那句话，不知她到底造了什
么孽，让她承受如此之多，她犯了女人的禁忌，也许当初她
有把握嫁给何小勇的，并不知道会有一个许三观出现，于是
她接受了来自何小勇的引诱，不贞成为她生命中挥之不去的
烙印，愧疚，罪名，，一乐的怨恨，她承受了太多，接受了
太多的惩戒。但她却保守了一个秘密，一辈子都没有说出真
相，她一口咬定是在婚后出轨，甚至都已经承认一乐不是许
三观的儿子，去不肯交代自己的第一次送给了何小勇，也许
考虑到许三观，自己的丈夫最大的承受力就是此种程度吧!

说说他们的儿子吧!我是最喜欢一乐的，是长子的原因吧，他
特别的懂事，对于二乐三乐，他很有当哥哥的担当，三乐被
打，找二乐帮忙，后来又拉来了一乐，一乐赢得很睿智。一
乐是许三观的得力助手，许三观对一乐说：如果你是我的亲
生儿子，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看了让人心酸的一句话，一乐
从九岁就开始承受着这种本不应由他承受的压力，当许三观
说他不是亲生儿子时，当一家人都去胜利饭店吃面条，而一



乐只能吃一个没有手掌大的地瓜时，他的心有多疼。当找何
小勇做亲爹时，何小勇打他，骂他，他只能一路向西，他伤
心难过，没有人是他亲爹，最终他回到了许三观的身边，许
三观对于一个养育了十几年的孩子，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也
许真正的亲情并不来源于血缘关系，而是熟悉，习惯而已，
一乐很孝顺，除了许三观的话谁的话都不会听，许三观不计
前嫌让一乐为惨遭横祸的何小勇叫魂，那一幕，一乐和许三
观一个屋上，一个屋下，他们的对话感染了我，那才是父子
之情。

再说二乐，个人认为二乐是很八卦的，呵呵。哪里有事儿他
哪里到，也许是那种年龄，他专门打听一些没用的事儿，无
意间又跟别人说，消息多半是很可靠的。三乐呢，有点儿傻，
但是是最幸福的一个吧，小时候是狗都闲的年龄是，大家都
对他说：三乐走开。长大一点还没有脱离傻气，总是傻傻的
笑，没有什么主见。

最后我还是要说许三观的，许三观一次次的卖血，每次都可
以赚35元钱。有两三次我是很感动的。第一次是为了一乐还
方铁匠钱，第二次是为了请二乐的生产队队长吃饭，还有就
是为了给一乐治病，连续买下卖血的情节。最后一次卖血是
很有深意，很有余韵的，还透着一种悲哀。沈血头嘲笑许三
观的血只能卖给木匠当油漆，许三观久久不能释怀，他顿时
认为自己已经太无用了，他用卖血的钱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
灾荒，而此时已没人要他的血，如果再有饥荒他要怎么办呢?
最后的镜头是这样的徐玉兰带许三观来到了胜利饭店，吃了
三次同样的黄酒和炒猪肝儿，两人相濡以沫，夫妻情深，没
有了年轻时的吵吵闹闹，也许他们并没有存在过什么爱情，
但是此情更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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